
 

教务字（2020）第 8 号 

关于申报全国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课题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课题

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20〕3号）精神，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20年度课题申报工作已经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本年度只设国家重大招标和重点课题指南，其他类别课题不设指南，由申

请人自拟课题名称申报。同年度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 

2.本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中设置国别和区域教育研究专项课题，主要资助围

绕国别和区域教育以及重大的国际教育问题开展的研究，共设置 10 项课题，资

助强度及要求与国家一般和教育部重点课题相同，其中 2项课题单项资助额度为

20万元，其他 8项单项资助额度为 5万元，完成时间均为一年。 

3.申请书文本要求统一用计算机填写、A3 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报送的

纸质材料包括：（1）审查合格的国家重大招标和重点课题《投标书》一式 6份（原

件 1 份，复印件 5 份）；其他类别课题《申请书》一式 2 份（原件 1 份，复印件

1份），《活页》5份。《活页》夹在《申请书》内。（2）相应汇总表一式一份加盖

学院公章。 

4.有意向申报的老师请于 2020年 3月 28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交至教务处

高教研究室，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1139923413@qq.com，逾期不予受理。联

系人：富阳丽，联系电话：19834542850。 

课题组织申报办法和申报材料详见附件。 

附件：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年度课题申报材料 

 

                                                      教务处 

2020年 2 月 12日  


